
附錄11-I 
 

立法會主席就  
17位議員擬對《 2015年撥款條例草案》  

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  
 
 
 17位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擬於2015年4月22日的立法會
會議上，對《2015年撥款條例草案》 (“2015年條例草案 ”)的附表
動議下列共 3 904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  
 

(a) 胡志偉議員提出 1項修正案，削減 1個開支總目的
撥款；  

 
(b) 黃碧雲議員提出 2項修正案，削減 2個開支總目的

撥款；  
 
(c) 何俊仁議員提出 3項修正案，削減 2個開支總目的

撥款；  
 
(d) 劉慧卿議員及張國柱議員各自提出 3項修正案，

削減 3個開支總目的撥款；  
 
(e) 涂謹申議員提出 4項修正案，削減 1個開支總目的

撥款；  
 
(f) 毛孟靜議員提出 4項修正案，削減 3個開支總目的

撥款；  
 
(g) 陳家洛議員及張超雄議員各自提出 4項修正案，

削減 4個開支總目的撥款；  
 
(h) 郭家麒議員提出 6項修正案，削減 6個開支總目的

撥款；  
 
(i) 李卓人議員提出 9項修正案，削減 4個開支總目的

撥款；  
 
(j) 何秀蘭議員提出 10項修正案，削減 4個開支總目的

撥款；  
 
(k) 范國威議員提出 11項修正案，削減 10個開支總目

的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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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黃毓民議員提出 100項修正案，削減 18個開支總目
的撥款；  

 
(m) 陳志全議員提出 191項修正案，削減 35個開支總目

的撥款；  
 
(n) 陳偉業議員提出 200項修正案，削減 42個開支總目

的撥款；及  
 
(o) 梁國雄議員提出 3 349項修正案，削減 80個開支

總目的撥款。  
 

2. 為根據《議事規則》考慮該 17位議員擬對 2015年條例
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是否合乎規程，我邀請了政府當局就該等

修正案給予意見，並請有關議員回應政府當局對其修正案的

意見。政府當局就各項修正案的書面意見，已送交有關議員。  
 
 
政府當局的意見  
 
3. 政府當局就 2015年條例草案的 3 904項擬議修正案的
意見載於附錄 I。簡要而言，政府當局認為所有修正案均不應
獲准提出，理由如下  ⎯⎯ 
 

(a) 若該等修正案獲准提出，會不必要地延長立法
過程，致使立法會不能妥為行使及履行《基本法》

第七十三條第 (二 )項所訂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
通過財政預算的職能；  

 
(b) 梁國雄議員、陳偉業議員及陳志全議員擬提出的

所 有 3 740項 修 正 案 的 內 容 ， 全 與 他 們 聲 稱 的
“拉布 ”目的無關，而他們聲稱的目的無一與 2015年
條例草案的主題有關，因此該等擬議修正案違反

《議事規則》第 57(4)(a)條；  
 
(c) 2 371項修正案的效力會妨礙政府履行《基本法》

第六十四條所訂執行立法會通過的法律的責任，

或會令政府承受違反作為僱主的合約責任的潛在

風險，若立法會准許提出並審議該等修正案，

即使並非完全不合憲，也屬原則上錯誤；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counmtg/yr12-16/mtg_1415.htm#hansard�
http://www.legco.gov.hk/general/chinese/counmtg/yr12-16/mtg_1415.htm#hans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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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8項 修 正 案 旨 在 不 批 撥 已 另 獲 立 法 會 或 財 務
委員會批准的相關計劃的撥款，若立法會審議

該等修正案，便會自相矛盾；  
 

(e) 由一位議員擬提出的 2 843項修正案旨在削減涉及
69個政策局／部門的一系列主要開支撥款，若
該等修正案獲准提出並通過，將嚴重影響政府

運作。由於該等修正案涉及政府運作，故根據

《基本法》第七十四條不可提出；及  
 
(f) 有 240組 由 不 同 議 員 擬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內 容 完 全

相同，而 68項修正案技術上並不正確。  
 

4. 政 府 當 局 亦 認 為 ， 適 時 通 過 2015年 條 例 草 案 至 關
重要，因為在等待 2015年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期間透過臨時撥款
決議案獲得的臨時撥款，只足以維持 2015年 4月及 5月的公共
服務。因此，政府當局請我行使《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第 (一 )項
及《議事規則》賦予我的權力，裁定所有修正案不可提出，以

符合更廣大的公眾利益。  
 
 
議員的回應  
 
5. 對於政府當局的意見，除陳家洛議員、郭家麒議員及

梁國雄議員外，其他 14位議員未有提出意見或未作回應。  
 
陳家洛議員的回應  
 
6. 陳家洛議員認為，政府當局就議員的擬議修正案所

提出的意見，要求立法會按其所說的方式處理該等修正案，

顯出政府當局驕橫跋扈，以及意圖強行令 2015年條例草案在
立法會盡快通過。他促請我提醒政府當局，在立法會如何籌劃

2015年條例草案的程序方面，政府當局並無角色可言。  
 
郭家麒議員的回應  
 
7. 郭家麒議員對政府當局的意見表示強烈不滿。他希望

我能夠捍衞議員監察政府施政的權利，並批准議員動議其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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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的回應  
 
8. 梁國雄議員不同意政府當局對擬議修正案的意見，

理由如下  ⎯⎯ 
 

(a) 他的每項修正案均與 2015年條例草案相關，旨在
針對政績差勁的官員、政府部門不必要的經營

開支、不必要的職位或新增職位，或不必要的

項目或活動；  
 
(b) 在動議人於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解釋其修正案

前，政府當局沒有任何理據判斷有關的修正案

是否無意義；  
 
(c) 政府須向立法會負責，即使有修正案獲得通過，

令政府未能按照《基本法》第六十四條所訂執行

立法會通過的法律；  
 
(d) 修正案的優劣及其對公共服務的影響，並非考慮

修正案可否提出的相關因素；  
 

(e) 他的修正案是參照我就《 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
(“2014年條例草案 ”)的修正案所作的裁決而提出，
旨在為議員提供有意義而真正的選擇；及  

 
(f) 儘管他提出大量修正案，我可行使《基本法》

第七十二條第 (一 )項賦予我的權力，控制辯論
時間，以確保立法會不會發生不能妥為行使及履行

其憲制職能的情況。  
 
9. 簡要而言，梁國雄議員認為，他的擬議修正案並非

瑣屑無聊或無意義。  
 
 
我的意見 

 
10.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二 )項，立法會獲賦
職權，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就撥款法案及

須經立法會審核的相關開支預算提出修正案及進行辯論，是

制定撥款法案的立法程序的必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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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審核、商議及制定撥款法案的立法程序載列於《議事

規則》第 67至 70條。財政司司長根據《議事規則》第 52(2)條向
立法會提交撥款法案及載有相關財政年度開支詳情的預算案

後，法案的二讀辯論即告中止待續，而開支預算由我按照

《議事規則》第 71(11)條的規定，在全體委員會審議撥款法案
前，交由財務委員會審核。財務委員會為此舉行連串特別

會議，而議員提出書面質詢，索取有關公共開支詳情的資料。  
 
12. 根據《議事規則》第 69條，議員可就撥款法案所載列
的任何開支總目動議修正案，藉削減開支總目內分目／子目的

款額以削減該總目所獲分配款額，但修正案須按照訂明的格式

提出。《議事規則》並無規定提出擬削減某個開支總目撥款的

修正案的議員，須說明削減擬議款額旨在達致的目的。然而，

過去多年來，立法會已確立了一個做法，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在

作出預告時，須明確述明其修正案的目的，以便議員在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聚焦討論有關的擬議修正案。儘管如此，擬

議修正案獲通過後的效力，只限於削減有關指明開支總目的

撥款額，而政府當局並非必須落實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擬達致的

目的。  
 
13. 這 是 連 續 第 三 年 有 數 位 議 員 就 撥 款 法 案 提 出 大 量

修正案。就撥款法案擬提出的修正案總數，由 2013年的 762項
增至 2014年的 1 917項，今年再進一步增至 3 904項。在決定
應否容許就 2015年條例草案提出如此大量的修正案之前，
我必須先行回顧立法會在過去兩年處理擬議修正案的經驗。  
 
14. 在 2013年，我裁定就《 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 (“2013年
條例草案 ”)可提出合共 220項序列修正案，當中每項修正案旨在
按一個遞變的數額，為特定目的而削減某個開支總目的撥款。

我當時認為該等修正案不屬於《議事規則》第 57(4)(d)條所指的
“瑣屑無聊 ”及 “無意義 ”。依我當時之見，通過某一系列此等
修正案中的任何一項修正案，會達致一個實質目的，而通過

任何一項此等修正案，相對於通過同一系列另一項修正案，

會造成實質上的分別 1。我在裁決中明確述明，除非容許提出

某些擬議修正案會產生明顯可證的效果，令立法程序延長至

一個程度，致使立法會不能妥為行使及履行《基本法》所訂的

職權，我不應剝奪議員提出該等修正案的權利 2。  

                                           
1 2013年 4月 22日發出的立法會主席就 6位議員擬對《 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
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第 15段。  

2 出處同上，第 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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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然而，立法會的經驗令我確信，動議序列修正案除了

佔用立法會完成所需程序的時間外，並無達致任何目的。全體

委員會就 2013年條例草案的擬議修正案進行了長達 67小時的
持久辯論，其間提出修正案的議員鮮有解釋序列修正案中各項

連序修訂之間有何分別，而且議員之間亦沒有就該等修正案

交流意見。所有序列修正案在表決中遭絕大部分議員否決。  
 
16. 鑒於立法會處理 2013年條例草案的序列修正案所得的
經驗，我認為提出序列修正案的議員，並不是請全體委員會

研究建議削減個別開支總目撥款所擬提供的任何有意義而真正

的選擇。動議該等修正案與全體委員會根據《議事規則》第56條
討論法案細節的職能，並無合理的關連。我亦認為，如容許

提出序列修正案，將會產生一個情況，致使立法會不能妥為

行使及履行其在《基本法》下的憲制職權。因此，我裁定梁國雄

議員擬就 2014年條例草案提出的 909項序列修正案全屬 “瑣屑
無聊 ”或 “無意義 ”，因而違反《議事規則》第 57(4)(d)條 3。  
 
17. 我當時注意到，梁國雄議員亦提出了 26對修正案，
每對修正案旨在為特定目的而削減某個開支總目的撥款，削減

款額分別相當於 1個月及 6個月或 1個月及 12個月的開支。我
容許動議該等修正案，是基於假設該等修正案或可被認為是為

議員提供一個有意義而真正的選擇 4。鑒於我決定所有 909項
序列修正案不可提出，我免卻預告規定，並讓梁國雄議員從

每組序列修正案選出 2項，合共 232項修正案。我隨後裁定該等
修正案可以提出。  
 
18. 然而，其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就 2014年條例草案
的擬議修正案進行 83小時漫長辯論的經驗令我確信，動議一對
一對的修正案與動議序列修正案無異，除了佔用立法會完成

所需程序的時間外，並無達致任何目的。在辯論期間，我觀察

到議員之間甚少就該等一對一對的修正案交流意見。提出該等

修正案的議員只籠統解釋為何為特定目的而建議削減某個開支

總目的撥款，鮮有清楚說明提出兩項目的相同、只是削減款額

不同的修正案的原因。參與擬議修正案辯論的議員為數不多，

他們亦沒有清楚述明一對一對的修正案如何為議員提供有意義

而真正的選擇。一如就 2013年條例草案提出的序列修正案，就

                                           
3 2014年 4月 17日發出的立法會主席就 14位議員擬對《 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
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第 13及 14段。  

4 出處同上，第 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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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條例草案提出的一對一對的修正案，全部在表決中遭
絕大部分議員否決。  
 
19. 在今年的 3 904項擬議修正案中，共有 3 349項修正案是
由梁國雄議員提出。有 5項由梁國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所提述
的款項，並無歸入 2015年條例草案或相關的開支總目，或當中
所提述的用途，並無在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為止的財政年度
預算中指明 (附錄 II)。由於此等資料的準確性對擬議修正案的
完整性至關重要，該等修正案不可動議。另有兩項由梁國雄

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並無實質分別，兩者之中擬議削減款額些微

較少的一項不得動議。  
 
20. 在餘下3 342項由梁國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中，有3 280項
組成為 1 640對修正案，每對修正案旨在為特定目的而削減某個
開支總目的撥款，削減款額分別相當於 6個月及 12個月或 3個月
及 6個月的開支 (附錄 II)。梁國雄議員顯然是利用我曾容許他就
2014年條例草案提出一對一對的修正案，以相同形式就 2015年
條例草案提出大量修正案。他曾公開表明，此舉旨在藉着

“拉布 ”迫使政府當局答應他的要求。  
 
21. 雖然議員提出修正案的動機並非我考慮修正案可否

提出的相關因素，但容許提出某些修正案會否影響立法會作為

立法機關以有效率的方式運作，卻必然是相關因素。作為立法會

主席，我須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行使及履行的其中一項

憲制職權，就是主持會議，以確保立法會事務得以有序、有效

及公平地處理 5。我有責任確保修正案獲准提出，是符合《基本

法》及《議事規則》。我在行使獲《基本法》及《議事規則》

賦予的職權時，完全尊重議員參與立法過程的權利，而正如上

訴法庭所確認 6，這項權利必須與立法會主席根據《基本法》

第七十二條 (一 )項主持會議的權力一併理解，並受制於後者。  
 

                                           
5 參看梁 國 雄 訴 立 法 會 主 席一案 (FACV 1/2014， CACV 123/2012的上訴案件 )
終審法院判決書第 22段。在梁 國 雄 訴 立 法 會 主 席一案 (CACV 123/2012)上訴
法庭判決書第 52段中，法庭裁定 “有序、公平及恰當地進行會議程序必然屬於
立法會主席的職權範圍。 ” 

6 參看梁 國 雄 訴 立 法 會 主 席一案 (CACV 123/2012)上訴法庭判決書第 45段。在
梁 國 雄 訴 立 法 會 主 席一案的終審法院判決書第 25段，法院裁定 “《基本法》
第七十三條 (一 )項並不賦予立法會議員藉發言參與立法程序的憲制權利。我們
同意上訴法庭就此點所作的結論，亦贊同審理梁 國 雄 訴 立 法 會 主 席一案的
夏正民法官所言：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訂明的職權，並非賦予個別立法會
議員，而是賦予作為立法機關的立法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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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立法會有責任在財政年度開始的一段合理時間內完成

審核及表決撥款法案，以履行《基本法》第七十三條 (二 )項所訂
的職權，這是考慮到政府當局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章 )
動議並經立法會通過的臨時撥款決議，撥款額大概足以應付

約兩個月的政府經常開支。  
 
23. 據我評估，若上述就 2015年條例草案提出的 3 280項
修正案獲准動議，為完成所需程序將會佔用立法會大量的

時間。除辯論該等修正案所需的時間外，立法會表決該等修正案

亦需耗用大量時間。  
 
24. 立法會的經驗證實，動議一對一對的修正案與全體

委員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56條履行的職能並不關連。該等
修正案未能就削減個別開支總目撥款的建議，提供有意義而

真正的選擇，供議員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研究。依我之見，

就 2015條 例 草 案 提 出 的 3 280項 修 正 案 屬 於 “瑣 屑 無 聊 ”或
“無意義 ”，因而違反《議事規則》第 57(4)(d)條。容許提出該等
修正案會產生明顯可證的效果，令立法程序延長至一個程度，

致使立法會不能妥為行使及履行《基本法》所訂的職權。我

不能容許動議該等修正案。  
 
25. 在作出上述決定時，我已充分考慮立法會根據《基本法》

審核並通過財政預算的憲制職權、撥款法案在時間上的緊迫

性、議員參與立法過程的權利，以及立法會處理 2013年條例
草案及 2014年條例草案的修正案的經驗。我已在尊重個別議員
提出修正案的權利，以及確保立法會作為立法機關須以有效率

的方式運作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26. 我察悉政府當局關注到部分修正案一旦獲得通過，

可能會影響政府運作或政府履行若干法律或合約責任，或先前

已獲立法機關批准正進行的項目或計劃。 2015年條例草案整體
須經立法會批准。我不接受政府當局所指，即若立法會處理的

某些修正案獲得通過，便會妨礙政府履行《基本法》第六十四條

所訂執行立法會通過的法律的責任，則立法會的做法是 (如政府
所稱 )“即使並非完全不合憲，也屬原則上錯誤 ”。我亦不接受
政府所指，若某些修正案獲得通過，會令政府承受違反作為

僱主的法定或合約責任的潛在風險，而立法會審議該等修正案，

便有欠恰當。修正案的優劣並非考慮修正案可否提出的相關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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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此外，我不能同意政府當局對《議事規定》第57(4)(a)條
的理解。該條規定擬議修正案必須與法案的主題及有關條文的

主題有關，而不關乎提出修正案的議員聲稱的目的與法案的

主題是否有關。  
 
28. 我注意到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對《基本法》第七十四條

的詮釋存在分歧。我作為立法會主席，有責任秉行立法會的

觀點，即《基本法》第七十四條不適用於我根據《議事規則》

考慮法案的擬議修正案可否提出。我已按照《基本法》第七十二條

及《議事規則》行使我的職權，就 2015年條例草案的修正案
可否提出作出決定。  
 
 
我的裁決   

 
29. 我裁定︰  
 

(a) 附錄 II(並未隨附 )所載梁國雄議員擬提出的 3 286項
修正案不可提出；及  

 
(b) 梁國雄議員擬提出的其餘 63項修正案，以及其他

16位議員擬提出的555項修正案，均可提出。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 ) 
 
2015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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